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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5年10月31日，年内港交所已有80只新股上市，一共募资逾2500亿港币。目前，有超350家企

业递交了上市申请，正在等待港交所审核，港交所拥挤程度远超过往。

同时，2024年10月，香港证监会及港交所发布联合声明，优化了A股公司赴港上市的审核流程。此

后，众多A股公司申请港股IPO，截至2025年10月期间，年内已有12家A股成功H股上市，同时有近80

家A股公司正申请港股IPO。

港股IPO，已然市场绝对热点。

一、香港主板上市的基本条件

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发行人，必须依据其注册或成立所在地的法律正式注册或成立，并遵守相关

法规及公司章程。

发行人注册成立地及中央管理所在地的证券监管机构必须是《国际证监会组织多边谅解备忘录》的正

式签署方，以便香港证监会需时寻求监管协助与信息交换。

（一） 财务要求

申请人必须满足以下三类测试中的任意一类。且所有申请人均需满足：具备不少于3个会计年度的营

业记录（特定情况下可申请豁免）；至少前3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至少经审计的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维持不变。

具体测试标准如下：

1、 盈利测试

(1) 具备不少于3个会计年度的营业记录；

(2) 新申请人最近一年的股东应占盈利不得低于3,500万港元；

(3) 前两年累计的股东应占盈利不得低于4,500万港元；

(4) 上述盈利计算需扣除日常业务以外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或亏损；

(5) 至少前3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

(6) 至少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维持不变。

2、 市值/收益/现金流量测试

(1) 具备不少于3个会计年度的营业记录；

(2) 至少前3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

(3) 至少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维持不变；

(4) 上市时市值至少为20亿港元；

(5)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收益至少为5亿港元；

(6) 新申请人或其集团的拟上市的业务于前3个会计年度的现金流入合计至少为1亿港元。

3、 市值/收益测试

(1) 具备不少于3个会计年度的营业记录；

(2) 至少前3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

(3) 至少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拥有权和控制权维持不变；

(4) 上市时市值至少为40亿港元；

(5)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收益至少为5亿港元。

4、 特殊情况豁免

就“市值/收益测试”而言，如新申请人能够证明以下情况，联交所可接纳较短的营业记录期：

（1） 新申请人的董事及管理层在所属业务及行业中拥有至少三年足够及令人满意的经验，新申请人

的上市档必须披露此等经验的详情；

（2）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管理层维持不变。

如属新申请人，其申报会计师报告的最后一个会计期间的结算日期，距上市文件刊发日期不得超过6

个月。

（二） 公众持股

为确保市场流动性和股权分散性，香港交易所对上市企业的公众持股设定了明确要求，主要包括最低

公众持股比例、股东分布及持股集中度限制。

上市时股东人数至少为300人，持股量最高的三名公众股东实益拥有的证券比例不得超过50%。对于

在2025年8月4日前刊发上市文件的发行人，必须维持公众持股于已发行股份总数（不包括库存股

份）的25%，或联交所接受的较低百分比。根据上市时预期市值，设定不同层级的最低公众持股标

准：

（三） 公司治理

1、 申请人须有足够的管理层人员居于香港，通常指至少两名执行董事通常居住于香港。

2、 管理层近3年稳定，最近1年拥有权和控制权稳定。

3、 董事会至少3名独立董事，占比≥1/3，其中1名需具备会计或财务专长。

二、香港上市的中介及费用

一般而言，香港上市中介固定费用范围在约人民币2,000-5,000万元不等，各中介收费水平根据项目

规模、项目复杂程度、执行时间长短以及中介机构经验而不同。按照上市流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 IPO项目前期和正式启动前需委任的中介机构

在正式启动上市流程前，企业需要首先委任核心的中介团队，进行前期筹备和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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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费用预估：

各中介机构职能介绍：

保荐人：通常是投行或券商，负责制定时间表和牵头整体项目管理；牵头公司重组工作、设计交易结

构；撰写研究报告；协助聘用中介机构；协调各方尽职调查；业务尽职调查、第三方尽职调查；协助

证监会国际部申请材料准备、香港上市申请文件准备；协助与香港联交所及香港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沟

通；准备推介材料，包括分析师演示材料、路演材料以及问答题目；估值、上市前市场推介；配售、

定价和后市稳定工作；准备承销协议和其他文本。

发行人境内外律师：

法律和业务尽职调查；起草招股书；协助公司内部审批事宜；审查公司治理；审查承销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文本；出具境内外监管法律意见书；协助与香港联交所沟通。

券商境内外律师：法律和业务尽职调查；起草及验证招股书；起草承销协议和其他交易协议；审阅安

慰函；出具法律意见书；与香港联交所沟通；工商及税务调档。

审计师：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审计公司历史账目；协助公司准备及检阅盈利及现金流预测；撰写盈利预

测与现金流预测备忘录；提供国际/香港准则下的审计报告；审阅管理账、出具安慰函；协助回答联

交所关于审计及财务方面的反馈问题；税务调档；

内控顾问：对公司财务及业务流程、体系和控制等方面进行评估，识别其内控缺陷并协助改进；进行

现场抽样并出具内控报告。

（二） IPO项目正式启动后需委任的中介机构

香港上市流程IPO正式启动阶段涉及多个中介机构，这些机构协同合作，确保上市流程顺利推进。

1、 中介机构费用预估：

2、 各中介机构职能介绍：

行业顾问：撰写行业分析报告；分析行业未来发展；描述行业竞争格局及公司地位。

印刷商：负责制版、印刷和分发重委的文件，包括香港招股书、国际发行通函、申请表、正式通知及

相关公告等；负责申请材料、招股书等文件的中英文翻译。

背景调查机构：根据尽职调查要求，出具对目标对象，一般为股东经营主体和主要子公司、董事高

管、重大客户供应商等背景调查报告。

公关公司：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针对公共关系提供建议；提供媒体宣传及其它公共关系材料；负责整体

公关工作和媒体推广，帮助全球协调人和发行人协调公关工作；监督和调查媒体对发行人的公开报

道，必要时就公关计划提出顾问意见向媒体传达回应，并组织新闻活动。

（三） 递交A1前后需委任的中介机构

向港交所提交A1上市申请表格，标志着上市申请进入正式审核阶段。此阶段，为应对监管审核和后

续市场推广，需要委任或明确更多机构。

1、 中介机构费用预估：

2、 各中介机构职能介绍：

合规顾问：提供上市规则要求下的合规顾问服务。

公司秘书：提供企业管治相关意见；日常上市公告及披露。



股权登记注册公司：完成股份登记；印发发行人股票。

收款银行：收集香港公开发售的申请款项；处理香港发售申请和支票

（四） 公司上市后需聘请的中介机构

当上市申请通过港交所上市委员会的聆讯后，IPO即进入最后的发行上市阶段。此阶段的核心工作是

股票定价、销售和挂牌。

1、 中介机构费用预估：

1、 各中介机构职能介绍：

合规顾问：提供上市规则要求下的合规顾问服务。

公司秘书：提供企业管治相关意见；日常上市公告及披露。

境外常年法律顾问：为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法律保障；为公司境外事宜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

境内常年法律顾问：为公司经营管理决策提供法律保障；为公司境内事宜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

三、香港上市的流程

1、 委任保荐人及其他专业顾问

委任有经验的专业顾问团队是新股成功上市的关键。专业顾问一般包括保荐人及包销商、外国及本地

律师、会计师等。上市申请人须于提交上市申请前至少两个月委任保荐人，并于委任后五个营业日内

书面通知香港交易所。

公司务须征询专业顾问团队的意见，以商讨公司是否适合上市、上市所需之时间和费用及在上市后将

面对的问题、挑战与持续责任。

2、 筹备上市流程

专业顾问对公司进行尽职审查，并协助拟备招股章程（此阶段的招股章程拟稿亦称「申请版本」）。

招股章程须载有一切所需资料，能让投资者作出有根据的投资决定。

3、 向上市部提交上市申请

向上市部提交上市申请（「A1」，包括申请版本）。假若A1的资料大致完备，上市部会确认收悉，

并在网站登载中英文申请版本。

4、 上市部审阅申请

上市部其后会对A1进行详细审核，评估公司是否符合上市资格、是否适宜上市、业务是否可持续、

公司是否遵守规条以及作出充分披露。

首轮意见会于接获申请后约十五个营业日内发出。上市时间并没有一个预设的时间表，主要取决于公

司回覆的时间及质量。

5、 上市委员会聆讯

上市委员会审阅新上市申请，确定申请人是否适合进行首次公开招股。

6、 推广期

包销商一般会协助公司筹备推广活动，包括投资者教育及新股路演。

7、 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成功定价及分配股份予机构投资者和散户后，公司便会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及进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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